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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5年 9月 5日发布的国标委发〔2025〕46号文下达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委托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附件分技术委员会

（SAC/TC114/SC17）组织起草，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

波）有限公司 、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制定《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

求》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项目编号 20254321-Q-339。

（二）背景意义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隐藏式车门把手因其造型独特等被广泛

应用。市场上车门把手产品的工作原理和形式日趋多样化，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

诸多安全问题，例如：强度不足、控制逻辑存在安全隐患、识别与操作困难（因隐蔽且缺乏

明确标识）、断电失效等。这些问题在碰撞、起火等事故中进一步加剧逃生与救援的难度，

例如车辆断电导致电动内外门把手无法正常开启、车门把手不易识别、紧急情况下不易操作

打开车门等。

本标准聚焦道路事故场景和门把手衍生的行业痛点，旨在引导企业规范车门内外把手产

品设计，提升门把手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标准的制定将强化乘员安全逃生和

救援保障，对于降低道路事故伤亡、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理想汽车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国

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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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公司、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分公司、浙江远程

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常州

卓骏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延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

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奥托立夫（上海）

汽车安全系统研发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一奔驰（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保时捷（中

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拉利汽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丰田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日

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戴姆勒（中国）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孙振东、周大永、戎辉、周杰、毕腾飞、彭伟强、沈海东、孙佳伟、黎兴

文、李传海、衣本钢、刘昌业、吴硕麟、王栋、姜照川、蒋元凯、娄磊、孙磊、徐青、沈鸿

杰、张义、亓欢宁、王鹏翔、张亚军、苗千秋、唐小华、孙明宇、赵瑾辉、赵晨辉、桂根生、

王颂、丁博韬、罗洲、苏立杰、马强、杨佳璘、吴广权、张慧云、林佳盛、张乐、赵慧玲、

于敏、夏媛、邱巍、陈勇、赵万千、赵建行、王建勇、兰滢滢、甘国栋、李宾、刘坚坚、何

志敏、张骜腾、金风云、赵鑫、李兵、孙辰、吴水波、吴庆、李振中、徐海澜、崔焕星、刘

飞霞、王昌胜、王芳琴、鲁亚楠、刘丹、付铮、贾阳阳、刘琳、米振华、杨雨芾、仇学甜、

姜兆娟、陈诚、刘翠、石晨、孙婧、史翌。

2．主要起草人工作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孙振东、戎辉、彭伟强等主要负责技术路线的选择、标

准文本的编写和修改、确定标准试验验证方案、组织行业研讨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周大永、李传海、王栋、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周杰、吴硕麟、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黎

兴文、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衣本钢、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沈海东、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刘昌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毕腾飞、孙佳伟等、中国

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姜照川、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蒋元凯等组织开展汽车门把手的

关键技术研究、国内外技术路线对比、试验验证等工作，并参与标准行业摸底试验、部分技

术内容研究和研讨工作。

其他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主要参与试验方案的确定、部分试验验证、标准研讨、标准文本

校对、国际标准对比和专利识别等，并对标准编写提出意见及建议。

（四）主要工作过程

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

公司、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等成立了汽车门把手标准起草组，开展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

2024 年 7 月，标准起草组开展了技术调研等前期预研工作，先后组织召开了行业工作

会议，通过会议技术交流和走访，系统深入了解我国汽车车门把手技术的应用状态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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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其对标准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完成汽车车门把手功能安全技术水平调查、车门把手

升级潜力技术调查、未来产品规划技术调查，通过会议讨论及意见征集对标准框架结构进

行了梳理。

2024 年 9 月，标准起草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来自国内外整车企业、零部件

企业、汽车检测以及认证机构等单位的 9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起草组介绍了车门

把手安全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计划，结合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和标准工作需求，梳理了开展汽

车车门把手标准工作的技术逻辑架构，初步形成了标准的技术结构。

2024 年 11月，标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明确了车门把手等

相关术语的定义，讨论了车门把手标准的试验验证方案和计划，来自国内外整车企业和零

部件企业、汽车检测以及认证机构的 90 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单位对国内事故场景

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根据现有事故场景共同探讨了车门把手产品的不足，确定了制定

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的技术内容。

2025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

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8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汽车车门把

手的位置要求、车门把手强度要求、车门外把手的技术要求、车门内把手提示标志要求，

功能抑制要求以及断电工况下的车门把手功能要求等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标准技术内容。

2025 年 5 月，标准起草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核心起草单位的专家参加

了本次会议。会议针对车门内外把手布置区域进一步细化了技术要求，以保证车门把手的

可见性和易识别性。针对具备电释放功能的车门把手增加断电工况的考核，对断电时刻进

行了充分的论证。会议全面梳理和讨论了标准草案，对反馈意见逐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形成了标准立项草案。

2025 年 7 月，标准起草组在常州组织召开了全行业第 1 次公开讨论会，来自国内外主

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11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基于目

前车门把手产品形式及标准内容，围绕车门把手机械及电子架构设计规范性进行了讨论，

与会专家分享了各企业的解锁逻辑、车门把手技术发展趋势等内容。会议进一步规划了标

准制定工作安排。

2025 年 8 月，标准起草组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核心起草单位的专家参加

了本次会议。起草组专家讨论了标准的制定背景、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内容以及标准

试验验证情况，逐条讨论和完善了标准技术内容，对反馈意见逐条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进

一步完善标准草案。

2025 年 9 月 1日，标准起草组第七次工作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

企业的 80 余位专家参加了线上会议，各企业分享了车门把手型式现状及后续研发计划中

的车门把手型式应用趋势，深入探讨了整车安全逻辑，进一步讨论了标准文本。

2025 年 9 月 4日，标准起草组第八次工作会议在天津以线上线下形式召开，会议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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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车门把手在任意位置均应具有手部操作空间，以及车门把手应具备机械冗余设计的标准

内容。在此基础上，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草稿进行了完善，车门外把手应

具备手部操作空间，车门内、外把手必须配备机械冗余，以及提示标志的配备和相关面积

要求。起草组根据整车企业专家的相关建议，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5 年 9 月 24 日～11月 22 日，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在

工信部网站、国标委网站、汽标委网站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向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车身附件分委会委员单位和委员公开征求意见。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起草

组收到了来自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和个人的累计 1005 条反馈意见和问题。标

准起草组结合意见进一完善标准技术内容。

2025 年 9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分别向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国家消防救援局政策法

规司发送关于征求《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 2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及

3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修改单意见的函（工通装函〔2025〕509 号），并分别收到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国家消防救援局政策法规司等

回函及反馈意见，反馈时间补充到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具体内容见附件。

2025 年 11月 29 日，标准起草组对公开收集的 1005 条意见，完成了意见的初步处理

和研究讨论，对于不采纳的意见，给出了理由和研究结果。对于采纳的意见，修改完善了

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的技术条款，形成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

技术要求》送审稿。

2025 年 12 月 2 日，标准起草组第九次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讨论了《汽车车门把手

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和编制说明，以及公开征求意见汇总处理情况，进一步修改了《汽

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

2025 年 12 月 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天津组织召开了《汽车车门把手安

全技术要求》预审会，行业专家初步审查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和编制

说明以及公开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起草组按照行业专家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了《汽车

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形成《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和送审稿编

制说明以及公开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025 年 12 月 9 日，标准起草组在上海组织召开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全

行业第 2 次公开讨论会，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18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行业专家讨论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送审稿和编制

说明以及公开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技术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

求》送审稿。

2025 年 12 月 12 日，车身附件分技术委员会标准审查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

委员 3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委员及委员代表 34 人，参加表决的委员及委员代表 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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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委员总数的 3/4，符合审查程序要求。参会委员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的

主要修改内容、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情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经起草单位汇

报、委员质询、起草单位回复等流程。与会委员及委员代表集中审议，出席会议委员及委

员代表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表决结果 34 人赞成，0 人弃权，0 人反对，参加投票的

委员超过全体委员的 3/4，参加投票委员 2/3 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参加投票委员的

1/4，因此，这项标准一致审查通过。会后，起草单位按照审查会意见修改、完善并形成了

标准报批稿、报批稿编制说明，并按照报批流程，向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交报批材料，进行标准报批审核。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综合标准前期研究成果，立足于我国道路交通实际特点及汽车行业的技术现状，开展本

标准编制工作。本标准的制定，旨在提升汽车门把手的安全性能，持续推动我国汽车安全水

平，服务和促进汽车被动安全技术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提升先进性。本标准充分研究了国内外的相关标准法规，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

经验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车门把手的应用现状，提出符合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门把手安全技

术要求。

（2）考虑可行性和可实施性。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内相关领域的现

行标准，深入调研了汽车整车企业、车门把手供应商、检测机构等对于汽车车门把手的技术

相关情况。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研究和分析了国内车门把手开发与应用现状，深度对标先进技

术指标并验证其适用性，反复论证试验方法的可行性，经多轮实车试验的技术方案验证，最

终形成契合我国实际、可实施的车门把手安全要求和技术方案。

（3）注重符合性、协调性。此次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汽车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无相互

矛盾与不协调的内容，符合适应汽车技术发展趋势，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修订的规定和政策。

（4）编写规范性。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格式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进行编制。

（二）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1、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及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同一型式判

定及实施日期等七个章节以及附录 A车门把手布置位置及附录 B车门把手强度试验加载位

置两个附录构成。涉及制定的内容主要为以下方面。

1.1、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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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3.1-3.5条款：本文件制定了车门、车门把手、释放、车门外把手、车门内把手

的术语和定义。

说明：根据现有国家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的相关定义，并结合车门把手的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增加了相关术语和定义。

1.2、技术要求

1.2.1、一般要求

(1) 第 4.1.1条款：车门外把手。

1 第 4.1.1.1条款：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车辆的安

全设计应为当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扩散等事件后，能够在不借助工具的情

况下，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对于装备电子控制式车门锁止装置或自动激活式

车门锁止装置的车辆，在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当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

热扩散等事件后，能够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2 第 4.1.1.2条款：车门外把手应位于附录 A 规定的阴影区域内，或邻近阴影区域的

车门或车门框架附近区域。平动开启车门的阴影区域如图 A.1 所示，向上旋转开启车门的阴

影区域如图 A.2 所示，其他类型车门的阴影区域如图 A.3 所示。

图 A.1 平动开启车门外把手

布置位置示意图

1——车窗下沿中点；

2——经过车窗下沿中点的铅垂

面；

3——车门外把手；

4——与1和5距离相等的水平面；

5——经过车门最下沿的水平面；

6——车门开启方向。

图 A.2 向上开启车门的车门

外把手布置位置

1——车窗下沿中点；

2——经过车窗下沿中点的铅垂

面；

3——车门外把手；

4——与1和5距离相等的水平面；

5——经过车门最下沿的水平面；

6——车门回转轴线。

图 A.3 其余类型车门的车门

外把手布置位置

1——经过车门最下沿的水平面；

2——与1和4距离相等的水平面；

3——车门外把手；

4——车窗下沿中点；

5——经过车窗下沿中点的铅垂

面；

6——车门回转轴线。

3 第 4.1.1.3条款：车门外把手在任意状态时，相对车身表面应具备操作机械释放功

能的手部操作空间，该操作空间应能够放置如图 1 所示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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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手部操作空间模块示意图

说明：本文件针对汽车车门外把手的事故后功能、布置位置及手部操作空间，新增了相

关要求，从而提升救援的便利性。

(2) 第 4.1.2条款：车门内把手。

1 第 4.1.2.1条款：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配备至少一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

单个车门配备多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时，独立操作任一车门内把手应能够开启车门。

2 第 4.1.2.2条款：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至少有一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应易于

车内乘员识别，其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位于无车内构件遮挡的位置，在对应乘员位置直观可见；

b) 位于车门或距车门边缘（车门关闭状态下的可见区域的边缘）不大于 300 mm 的位

置；

c) 当锁体在车门上时，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的纵向中心位置位于邻近车门的同排座椅

R 点前方、且垂向中心位置在 R点上方 0 mm 至 680 mm 区域内，如图 A.4 所示；

图 A.4 车门内把手布置位置示意图

1——仪表板

2——座椅 R点

说明：本文件针对汽车车门内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及布置位置新增了相关要求。

(3) 第 4.1.2.3条款：车门内把手（除具备机械释放且操作方向唯一的直柄式、环式、

竖柄式的车门内把手之外）应配备符合以下要求的永久性标志：

a) 根据车门开启方式，标志的图形如图 2或图 3 所示，准许图形镜像表示，图形尺寸

至少为 10 mm×7 mm，可对图形线条的粗细、间隙、图形的比例、弧线弧度、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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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调整，但不改变标志的车门、车体、前后风窗等基本构成要素，不影响使用

时的可辨认性，可附加中文描述；

b) 位于无任何遮挡的位置，能够指明车门内把手的位置；

c) 图形颜色与背景颜色有鲜明的对比且易于识别；

d) 夜间等阴暗情况清晰可见（包括但不限于背光、车内照明等）；

图 2 旋转开启车门的标志示意图 图 3 平动开启车门的标志示意图

说明：本文件针对汽车车门内把手的标志新增了相关要求。

(4) 第 4.1.2.4条款：车门内把手（除电子按钮式车门内把手和具备机械释放且操作方

向唯一的直柄式、环式、竖柄式的车门内把手之外），在 4.1.2.3规定的标志附近或车门内

把手附近应增加能表明开启方式（如：操作方向或操作次数）的中文或图示说明，中文或图

示高度不小于 6 mm，在对应乘员位置直观可见。

说明：本文件针对汽车车门内把手的开启方式说明新增了相关要求。

(5) 第 4.1.3条款：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包括车门把手的使用说明，至少包含以下信

息：

a) 日常情况下车门把手的位置及操作说明；

b) 紧急情况下车门把手的操作说明。

说明：本文件针对车辆使用说明书中关于车门把手的位置和使用方法新增了相关要求。

(6) 第 4.2.1条款：性能要求。

1 第 4.2.1.1条款：对于能够在车外电释放门锁的车辆，按照 5.1或 5.2规定的方法进

行试验，试验后应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的单次或重复动作开启

车门（不包括背门）。

2 第 4.2.1.2条款：按照 5.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应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

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的单次或重复动作开启车门（不包括背门）。

说明：本文件针对能够在车外电释放门锁的车辆及汽车车门内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提出

了对应要求。

(7) 第 4.2.2条款：按照 5.4规定的方法对车门把手（不包括背门）进行试验，试验过

程中车门把手不应断裂或脱落；试验后车门把手应能开启车门。

说明：根据行业现状及现行行业标准，分别对车门内把手、车门外把手及电子式车门内

把手提出了强度要求。

1.3、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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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5.1条款：针对能够在车外电释放门锁的车辆，搭建极端工况导致的低压断电场

景，提出了以整车为试验对象的静态试验方法。

2 第 5.2条款：针对能够在车外电释放门锁的车辆，搭建极端工况导致的低压断电场

景，提出了以白车身为试验对象的动态试验方法。

3 第 5.3条款：对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制定了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

车辆低压系统断电场景的考核。

4 第 5.4条款：增加了车门把手强度试验方法，对应本文件提出的车门把手强度要求。

2、验证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工作组安排，结合前期讨论拟写的《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草案，对草案

中的部分一般要求和特殊要求进行验证试验。

2.1、验证试验结果

2.1.1、一般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 4.1.1.1

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配备机械释

放车门外把手。车辆的安全设计应为当

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

扩散等事件后，能够在不借助工具的情

况下，通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开启车

门；对于装备电子控制式车门锁止装置

或自动激活式车门锁止装置的车辆，在

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当发生不可

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扩散等事

件后，能够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

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通过单独的机械拉

线结构开启车门。

在不借助工具的

情况下，通过车门

外把手开启车门。

在不借助工具的

情况下，通过车门

外把手开启车门。

2 4.1.1.2

车门外把手应位于附录 A 规定的阴影区

域内，或邻近阴影区域的车门或车门框

架附近区域。平动开启车门的阴影区域

如图 A.1 所示，向上旋转开启车门的阴

影区域如图 A.2 所示，其他类型车门的

阴影区域如图 A.3 所示。

车门外把手满足位

置要求。

车门外把手满足

位置要求。

车门外把手满足

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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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3 4.1.1.3

车门外把手在任意状态时，相对车身表

面应具备操作机械释放功能的手部操作

空间，该操作空间应能够放置如图 1 所

示的模块。

每个车门的车门外

把手相对车身表面

具备手部操作空

间，能够放置模块。

每个车门的车门

外把手相对车身

表面不具备手部

操作空间。

每个车门的车门

外把手相对车身

表面具备手部操

作空间，能够放置

模块。

4 4.1.2.1

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配备至少一

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单个车门配备

多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时，独立操作

任一车门内把手应能够开启车门。

通过机械释放功能

车门内把手直接完

成车门开启。

通过机械释放车

门内把手直接完

成车门开启。

每个车门配置两

个机械释放车门

内把手，需操作多

个车门内把手开

启车门。

5 4.1.2.2

4.1.2.2 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至少

有一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应易于车内

乘员识别，其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位于无车内构件遮挡的位置，在对应

乘员位置直观可见；

b)位于车门或距车门边缘（车门关闭状

态下的可见区域的边缘）不大于 300 mm

的位置；

当锁体在车门上时，机械释放车门内把

手的纵向中心位置位于邻近车门的同排

座椅 R 点前方、且垂向中心位置在 R 点

上方 0 mm 至 680 mm 区域内，如图 A.4

所示。

机械释放车门内把

手易于车内乘员识

别。

a)门内把手位于无

车内构件遮挡的位

置，乘员位置直观

可见；

b)安装在车门上；

c)符合位置要求。

机械释放车门内

把手易于车内乘

员识别。

a)门内把手位于

无车内构件遮挡

的位置，乘员位置

直观可见；

b)安装在车门上；

c)符合位置要求。

机械释放车门内

把手易于车内乘

员识别。

a)车门内把手位

于无车内构件遮

挡的位置，乘员位

置直观可见；

b)安装在距车门

不大于 300 mm 的

位置；

c)符合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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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6 4.1.2.3

4.1.2.3 车门内把手（除具备机械释放

且操作方向唯一的直柄式、环式、竖柄

式的车门内把手之外）应配备符合以下

要求的永久性标志：

a)根据车门开启方式，标志的图形如图

2或图 3所示，准许图形镜像表示，图

形尺寸至少为 10 mm×7 mm，可对图形

线条的粗细、间隙、图形的比例、弧线

弧度、导角等进行调整，但不改变标志

的车门、车体、前后风窗等基本构成要

素，不影响使用时的可辨认性，可附加

中文描述；

b)位于无任何遮挡的位置，能够指明车

门内把手的位置；

c)图形颜色与背景颜色有鲜明的对比且

易于识别；

夜间等阴暗情况清晰可见（包括但不限

于背光、车内照明等）。

具有电释放车门内

把手，无相关标志。

仅具备环式机械

释放车门内把手。

具有电释放车门

内把手，采用其他

图形的提示标志

并满足相关要求。

7 4.1.2.4

车门内把手（除电子按钮式车门内把手

和具备机械释放且操作方向唯一的直柄

式、环式、竖柄式的车门内把手之外），

在 4.1.2.3 规定的标志附近或车门内把

手附近应增加能表明开启方式（如：操

作方向或操作次数）的中文或图示说明，

中文或图示高度不小于 6 mm，在对应乘

员位置直观可见。

具有电释放车门内

把手，无相关此开

启方式说明。

具有环式机械释

放车门内把手。

具有电释放车门

内把手，图示说明

高度不小于 6 mm。

8 4.1.3

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包括车门把手的

使用说明，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日常情况下车门把手的位置及操作说

明；

b)紧急情况下车门把手的操作说明。

车辆产品使用说明

书包含车门把手的

使用说明。

车辆产品使用说

明书包含车门把

手的使用说明。

车辆产品使用说

明书包含车门把

手的使用说明。

2.1.2、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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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 4.2.1.1

对于能够在车外电释放门锁的车辆，按

照 5.1 或 5.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

验后应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机

械释放车门外把手的单次或重复动作开

启车门（不包括背门）。

试验后，能在不借

助外部工具的情况

下通过车门外机械

拉线开启车门。

试验后，能在不借

助外部工具的情

况下通过车门外

把手开启车门。

试验后，能在不借

助外部工具的情

况下通过车门外

把手电释放功能

开启车门。

2 4.2.1.2

按照 5.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应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机械释

放车门内把手的单次或重复动作开启车

门（不包括背门）。

试验后，在不借助

工具的情况下，通

过机械释放车门内

把手的单次动作开

启车门（不包括背

门）。

试验后，在不借助

工具的情况下，通

过机械释放车门

内把手的单次动

作开启车门（不包

括背门）。

试验后，在不借助

工具的情况下，通

过机械释放车门

内把手的单次动

作开启车门（不包

括背门）。

3 4.2.3

按照 5.4 规定的方法对车门把手（不包

括背门）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车门把

手不应断裂或脱落；试验后车门把手应

能开启车门。

----

车门把手未出现

结构破损或从安

装位置脱落现象，

试验后，车门把手

能开启车门。

车门外把手施加

载荷：504.7 N，

车门内把手施加

载荷：207.3 N。

车门把手未出现

结构破损或从安

装位置脱落现象，

试验后，车门把手

能开启车门。

车门外把手施加

载荷：51.2 N，

车门内把手施加

载荷：204.1 N，

电动式车门内把

手施加载荷：50.4

N。

2.3、验证试验分析

2.3.1、样车分析

起草组研究了 20 家企业、63 款车型的车门把手型式，针对行业内现存的各类车门外把

手、车门内把手型式进行了梳理，讨论了各类车门把手型式对应的危险场景，并针对重点几

款电动式车门把手进行了试验验证。

本次验证试验，试验样车涵盖如下图所示的机械式车门把手及电动式车门把手，结构型

式覆盖了国内市场的主流车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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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外把手型式示意图

车门内把手型式示意图

2.3.2、结果分析

起草组通过对多款车辆进行标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目前主要车辆制造企业装备的大部

分门把手产品能够配备安全冗余方案，满足标准安全要求，同时验证了标准技术方案的可操

作性和可行性。

同时，部分试验车型不满足标准规定的门把手结构型式和标识要求，主要试验结果如下：

1. 在车门外把手手部操作空间方面，01 及 03 车型的车门外把手型式均能够满足标准

的要求，02 车型车门外把手在隐藏状态时不具备手部操作空间。

2. 在车内提示标志方面，电子按钮式车门内把手及直柄式、环式、竖柄式机械释放车

门内把手结构符合公众对车门把手结构的基本认知，而其他型式的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由

于造型、面积、操作方式等因素，导致无标志情况下信息传递性较弱。

3. 在针对车门内把手的断电工况考察方面，3 款车型均能够实现锁止状态落锁状态下

的车门开启，能够保障事故发生后的乘员逃生。

4. 在具备电释放功能的车门外把手断电工况考察方面，01 车型进行静态试验，该车

型能够实现70 ms断电工况下的锁止装置解锁及试验后通过车门外把手附近的机械拉线结构

开启车门；03 车型进行动态试验，该车型能够实现 70 ms 断电工况下的锁止装置解锁及试

验后通过车门外把手的电释放功能实现车门开启。

动态试验示意图

而在强度要求、布置位置要求等方面，目前行业技术发展成熟，各车型能够满足相应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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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把手位置示意图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对照了现有的相关汽车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其他国家或地区无相关强制性标准。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汽车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各相关方广泛征求并充分论

证了标准实施过渡期，标准技术内容充分考虑了我国汽车的新车研发设计验证能力、生产周

期以及制造的技术水平等因素，检测机构也具有新标准对应的汽车侧面碰撞试验的检测能力，

标准实施的基础条件已具备。

关于实施过渡期，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还特别邀请与汽车公告管理、强制性认证等相关

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等相关方共同参与了实施

过渡期的讨论，共同确认了关于标准实施过渡期的建议。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函向市场监管

总局认证监督管理司征求意见时，认证监督管理司对该实施过渡期无意见。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建议标准实施给予一定过渡期，建议自 2027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

施，建议标准实施过渡日期如下：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4.1.1.3的要求自本文件实

施之日起第13个月开始执行,其他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

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2027 年 1月 1日），应符合本文件除 4.1.1.3之外的要求；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13 个月（2028 年 1 月 1 日），应符合本文件规定的全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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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25 个月（2029 年 1 月 1 日），应符合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要

求。

七、 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工信部负责对汽车产

品实施准入管理。对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工信部不允许进入公告目录，进行生产。

主要法规依据是：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工信部 2018年第 50号令）第六条

明确提出：申请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生产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应当能够满足安全、环

保、节能、防盗等技术标准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发布的安全技术条件。第三十九条提出：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准入擅自生产、销售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进出口贸易，为促进国际贸易便利性，作为WTO成员

国，有义务向WTO各成员通报即将实施的重要标准情况，因此，依据WTO有关规定，进

行WTO/TBT通报。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 GB/T 15089规定的M1、N1类汽车和多用途货车。

十二、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

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并填写了《公平竞争审查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

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生产

经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情况，符合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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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说明

无。

《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起草组

202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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